2019年秋季同济大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安排通知

同济大学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启动，学校将召开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宣讲会，进行诚信宣传，政策讲解、贷款办理时间节点及网上操作等。现将与贷款相关的事宜通知如下： 
一、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对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我校全日制在册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生、研究生。
根据有关规定，我校校园地助学贷款办理对象不包含已经获得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在职委培研究生及不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要求的学生（学生入学后应申请并通过我校助学成才服务对象认定，否则贷款无法最终审批通过）。
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额度、期限、放款、利率、贴息及还款：
1、本专科生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
2、国家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剩余年限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
3、学生只需在校期间一次申请，以后各学年均由经办银行自动完成贷款发放，贷款资金直接划入高校账户，学校财务处扣除学费后，如有余款，会将余款打入学生本人银行卡；如有不足差额，学生自行去财务处补缴差额部分。学生住宿费须自行到学校财务网站自行缴纳。
4、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执行。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5、借款学生毕业后进入还款期的，可享受最长36个月的还本宽限期，还本宽限期内只还利息无需偿还本金。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借款学生再读学位毕业后，仍可在还款期内享受还本宽限期。借款学生可在毕业后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提前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三、本年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办理流程安排：
1、新生入学当日，学校在绿色通道现场提供现场咨询服务。
2、校园地助学贷款申请办理申请人请于9月26日20：00前填写问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预申请校园地助学贷款学生统计名单”，过时问卷系统自动关闭，请各位同学留意时间节点。
3、参加校园地助学贷款宣讲会（申请学生必须参加）
时间地点： 
9月29日 12：45-13:15，逸夫楼二楼报告厅
宣讲会内容：
（1）进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讲解，征信知识宣传。
[bookmark: _GoBack]（2）本年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学校网站学生申请及学院/学堂管理员审核操作指导、毕业还贷等重要注意事项介绍。
4、 9月30日—10月11日，学生在学校综合门户网站（http://myportal.tongji.edu.cn）的“助学贷款”模块填写助学贷款相关申请信息。
5、9月30日—10月15日，各院系在学校综合门户网站（http://myportal.tongji.edu.cn）的“助学贷款”模块完成网上审核。
6、10月15日—10月18日，学生处完成网上审批。
7、10月底，（银行学校设点，现场办理，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另行通知，申贷学生必须参加）
学校学生事务中心将联合中国银行举行校园地贷款现场统一打印、发放填写《借款凭证》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等签约材料，请签名确认。请务必留出时间准时参加。

请学生带好以下材料：
（1）借款学生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户口迁移证复印件（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附件1））；
（2）借款学生本人学生证（或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3）经学生本人填写并签字确认的《同济大学助学成才服务对象认定申请表》。该表格在学校综合门户网站（http://myportal.tongji.edu.cn）的“助学成才服务对象”模块生成打印。
8、12月份，经办银行将贷款发放至学校账户，学校财务处扣除学费后，如有余款，会将余款打入学生本人银行卡；如有不足差额，学生自行去财务处补缴差额部分。学生住宿费须自行到学校财务网站自行缴纳。
请需要办理的同学务必留意相关时间节点，因错过相关办理时间而无法办理的，学校无法予以补办。
 
联系方式：
地址：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B楼219室       电话：65983413  
联系人：郑老师 

附件1：《家长同意贷款证明》模板（未满18周岁者需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9.9.20
